
2015年中央有关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

若干意见，专门就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提出了

若干意见。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该意见的贯彻落实

情况如何，我们想通过县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情

况的调研作一了解和掌握。因为，人大常委会会议

是地方组织法有明确规定的法定会议，是行使常委

会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一府一委两院”监督权

和人事任免权“四权”的唯一形式和途径，是实现民

主集中制、人大集体行使权力原则的重要手段和措

施，也是常委会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开好人大常委会会议，对于学习贯彻落实宪法，坚

持、完善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履行法定职

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民主法治进程，提高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从而实现地方

国家权力运行运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调研，了解和掌握县区人大常

委会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和现状，通过对一些数据

量化分析，寻找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然后对照法律

规定、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有关文件精神，进行一

些理性思考，从而对规范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一些

对策措施和意见建议。

一、基本情况及成效

某市六县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自2016年底

换届至2018年11月，23个月，共召开人大常委会会

议 84次，平均每县区召开会议 14次；共进行议程

435次（不含议程中的“其他”一项议程），平均每次

会议进行5.18项议程；作出决议决定102项（不含召

开人代会、人事任免接受辞职的决定），平均每次会

议作出决议决定1.2项；共进行人事任免400人次。

1.能够按期召开会议。从调查情况看，六县区

人大常委会平均每1.8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符合地方

组织法第四十五条人大常委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

举行一次”的规定要求。

2.会议议程较多，内容较丰富。六县区人大常

委会在23个月里平均召开了14次会议，每项会议进

行5.18项议程，其中不含议程中必列的“其他”一项

议程。每次会议进行5项以上的议程，相对来讲，反

映出会议议程充实，会议内容丰富。

3.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会议所进行的这些议

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从内容上看，包涵和覆盖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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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程序性的常委会职权和职责要求。通过这些

议程的进行和内容的完成，意味着常委会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

4. 常委会组成人员到会率比较高。六县区人

大常委会在23个月里召开的84次会议，应到会组成

人员 2093 人，实到会组成人员 1846 人，到会率为

88.20%，其中两个县到会率近92%，其他四县区在

85%以上。

5. 列席会议比较规范。政府县（区）长到会列

席会议率高达96.43%，其中正职列席率2.38%，副职

列席率 94.05%。法检两长到会列席会议率都在

99%以上。县区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监委会负责人

都列席了会议。

二、存在问题

一是会议会期过短。84次会议，其中会期安排

半天时间的达54次，占64.29%；会期安排1天时间

的29次，占34.52%；会期安排1天半时间的1次，仅

占1.19%。会期安排上相对较长的仅两个县，其他

四县区每次会议基本上安排半天时间。

二是会议的作用和效果有待深化。如前所述，

会议安排的议程较多，内容较丰富，但这个较多和较

丰富仅仅是必经的、法定的、程序性的议程和内容的

相对较多和较丰富，包括会议作出的决定决议多数

也是程序性、法定性必须要作的决定决议。而如何

在监督、议事、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上积极主动作为，

为解决本行政区一个时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列入

相应议程的内容较少，作出相应决定决议也相对较

少。特别是如何通过会议法定性、程序性强的特点，

进行询问、质询等刚性监督，更是罕见，以致影响了

会议作用的发挥和会议的实效性。

三是会议主持尚需进一步规范。84次会议，尽

管有63次会议由主任主持，21次会议由副主任主

持，但每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应由主任主持，

会议如果安排了第二次、第三次全体会议可由主任

委托副主任主持。

三、对策与建议

1.充分认识会议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地方人

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人民行

使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基本方式是举行会议。

会议主要有三个独有的特点。一是人大及其常委会

会议是权力机关依法召开的会议，是行使权力的主

要形式。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了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拥有十多项职权，这些职权必须通过会议来行

使，这是其他会议所没有的。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

会议是按照法律规定举行，并且必须按法定的程序

进行。这些法定程序也是其他会议所没有的。三是

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上通过的地方性法规、作出的

决定决议、通过的干部任免事项等，都具有法律效

力，政府、监委、“两院”必须依照实施，这也是人大会

议独有的特点。开好常委会会议，首先应从这三个

特点上充分认识会议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从而增强

依法、依规、依照程序开好会议的主观能动性。

2.合理合法确定好会议议程。既要确定必要、

必经、程序性的会议议程，在此基础上更应该从会议

的特点和性质出发，合理确定具有主动监督议事、主

动讨论决定一个时期重点事项的议程，避免在常委

会组成人员、机关工作人员中和社会上造成人大会

议只是履行法律程序的形式和手续而已的不良影

响，切实提高和增强会议实效。

3. 依法合理安排会议次数和会期。严格按照

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和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根据实际

需要和会议内容，合理安排会次会期，坚决避免因会

期安排过短，造成对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不议”“浅

议”“空议”“泛泛而议”或“议而不决”“议而无果”现

象的发生。

4.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着力提高会议质

量和效果。要在中央有关文件要求的“健全议事规

则，创新议事形式，完善审议程序，充分会议内容，集

思广益、凝聚共识”上做文章、下功夫，努力营造和形

成民主、宽松、和谐的会议氛围，切实解决常委会组

成人员“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说多了还讨人嫌、

惹人烦、得罪人”的潜隐心态和心理问题，锤炼法治

的思维、法治的方式，养成民主的意识、民主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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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的方式。同时，会议审议各项报告、议案时，

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包括分组会议）听取意

见、回答询问，会后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常委会组成

人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形成监督者和被

监督者双方的良性互动，从而调动和增强常委会组

成人员参加会议的积极性、主动性。

5. 进一步规范会议主持。地方组织法第四十

五条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省人大常

委会议事规则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

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工作程序规定，“常委会开幕和闭幕的全

体会议，由委员长主持会议。其他各次全体会议由

副委员长依次轮流主持。”按照法律规定和参照全

国、省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常委会会议的第一次全

体会议一般应由主任主持，其他全体会议可由副主

任依次轮流主持。

总之，不断通过完善和规范人大常委会会议的

召开，努力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全面落实在人大工

作和建设的方方面面，逐步实现地方国家权力运行

运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为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迈出坚实的步伐，作出不懈地努力。

（作者单位：甘肃省张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

事工作委员会）

监察法第九条规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

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在实际

工作中，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向同级人大常委

会提请人事任免时，一些地方使用“议案”这种公文

形式。笔者认为，法律没有赋予监察委员会主任向

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的权力，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主任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提请人事任免用“请示”为

好。

“议案”“请示”是《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

中规定的具体文种。此条例规定：“议案”适用于各

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

会提请审议事项；“请示”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

示、批准。

实际上，我国党政机关、人大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军事机关都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公文处理办

法，虽然各自的公文处理办法中一些文种基本类似，

但还是有差异的。如《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

定：“议案”适用于根据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提

人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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